
1  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專案貸款信用保證實施要點 

中華民國103年9月4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30074183號函 

中華民國103年10月29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30090955號函修正第十四點 

中華民國105年3月11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50019346號函修正第二十點 

中華民國106年2月23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毒字第1060014785號函修正第二十點 

一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利企業取得營運相關資金，

以從事空氣污染防制、空氣品質改善及兼具減少碳排放之能（資）

源耗用，兼顧環境保護與輔助企業發展目的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貸企業：指依本要點規定提出貸款與信用保證之申請。 

（二）貸款申請案：指申貸企業依本要點規定提出之貸款申請相
關文件。 

三、本署低碳永續家園貸款（以下簡稱本貸款）資金來源，由與本署

合作之金融機構提供辦理。 

四、本署與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（以下簡稱信保基金）合

作設立相對保證基金，以供履行本貸款信用保證責任所需包含訴

訟費用之支出。 

前項合作方式如下，並應簽訂捐助契約： 

（一）本署空氣污染防制基金捐助信保基金新臺幣二億元，信保

基金提供等額相對資金新臺幣二億元，合作設立相對保證
基金。履行本貸款保證責任所需包含訴訟費用之支出，由

本署及信保基金所提供資金各負擔二分之一。 

（二）本署及信保基金得視業務需要增、減提撥付金額。撥付款
及相對資金不足辦理本貸款所需支付之履行保證責任支出

時，本署及信保基金應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金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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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貸款信用保證融資總金額達新臺幣四十億元或逾期保證

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四億元時，本署即停止辦理本貸款。 

（四）本信用保證專案業務結束，本署捐助金額尚有剩餘時，剩

餘金額歸屬本署。 

五、本貸款之申貸企業以從事各項空氣品質保護、空氣污染改善或兼
具減少空氣污染之能源技術服務，並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

業為限。 

申貸企業之負責人與其配偶或負責人與其配偶擔任負責人之關係

企業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申辦本貸款： 

（一）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票據受拒絕往來處分中，或

知悉其退票尚未辦妥清償註記之張數已達應受拒絕往來處
分之標準。 

（二）經向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（授）信過程中，

知悉其有債務本金逾期未清償、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
個月、應繳利息未繳付已超過三個月。 

六、本貸款用途應以購買空氣污染防制、空氣品質改善、兼具減少空

氣污染之高效率節能等設備，及與其相關之周邊設備與維護管理
專案等所須支出為限，並應於申請文件中載明。 

申貸企業不得將本貸款資金移作他用。如有違反，承貸金融機構

得自資金移作他用之日起，按本貸款利率之二倍核計利息，並收
回全部貸款。 

七、同一企業申請本貸款總額度，最高不得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。前

項所稱同一企業，係指申貸企業之負責人為相同負責人、負責人
之配偶、有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旁系血親關係之關係企業。 

八、本貸款期限最長五年，含本金寬限期最長二年。 

貸款利息應按月繳納，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本金或本息應按月攤
還。 

九、本貸款利率，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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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計年息百分之一點六二五機動計息為上限。 

十、本貸款信用保證最高九成，保證手續費年費率固定為百分之零點
五，由申貸企業自行負擔。 

十一、承貸之金融機構除開辦費、必要之徵信查詢費用或代理信保基

金收取信用保證手續費用外，不得向申貸企業收取任何額外費
用。 

十二、申貸企業應檢附下列文件，向本署或本署指定之機關（構）提

出申請。 

（一）申請表（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企業資料表（附件二）。 

（三）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 

（四）借貸計畫書（附件三）。 

（五）專案執行計畫書（附件四）。 

（六）切結書（附件五）。 

（七）企業及個人資料蒐集、電腦處理、國際傳遞及利用同意書

（附件六）。 

（八）營業項目登記證明影本一份。 

（九）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企業、負責人及負責人之配偶

信用報告資料各一份。 

（十）最近年度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之財務報表及期中財務報
表。 

（十一）其他經本署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。 

十三、申貸企業應確保貸款申請案填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資料均
屬事實，如經查證有不實情形，未獲貸款前，本署駁回其申請；

獲貸款後，本署撤銷原許可貸款，且申貸企業應還清全部貸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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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本貸款信用保證之審核，由本署設立審查小組為之。 

前項審查小組由七人組成，以本署指派二人（其中一人為召集
人）、信保基金指派一人、相關技術專業人士二人及中華民國

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推薦二人任之。 

審查小組成員任期至所有申請貸款案審查完成為止，均為無給
職。 

審查小組成員於審核過程獲悉之全部資訊，應予保密。 

十五、本署審核程序與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審查小組應經五位以上成員出席，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

同意，始得核發審查核定通知書。 

（二）審查小組應針對申貸企業資格、貸款申請案內容、財務信
用徵信結果等事項進行審查。 

（三）貸款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，由本署通知金融機構、申貸企

業及信保基金，並由承貸金融機構辦理貸款後續事宜；未
通過者，由本署通知申貸企業。 

（四）貸款申請案經審核內容有欠缺或不合格式者，經本署書面

通知應於十五日內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（五）申貸企業應於收受核定通知書次日起三個月內，向承貸金

融機構辦理貸款；逾期未辦理者，失其效力。 

十六、審查小組會議原則每月召開一次；另得視受理案件需要，不定
期召開會議。必要時，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列席。 

十七、審查小組成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應予迴避，不得參與審查： 

（一）本人或其配偶擔任申貸企業之任何職位或解任未滿一年。 

（二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貸企業之負責人、發起人、董事、監察

人、經理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，有配偶、直

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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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貸企業之負責人、發起人、董事、監察

人、經理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共同經營事
業或分享利益之關係者。 

十八、本貸款之受理申請及審查作業，得委託專業機關（構）辦理。 

十九、承貸金融機構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料，以備本署及信保基
金實地查核。 

（一）承貸金融機構及申貸企業之訪查作業，由本署會同相關機

構辦理。 

（二）承貸金融機構應配合前項查核作業，備齊相關資料供查驗。 

（三）承貸金融機構於貸放後，應將貸放情形作成紀錄，按月函

送本署。 

二十、本貸款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必

要時，得由本署公告調整之。 


